
关于《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公司在投资银行类业务中

聘请第三方机构等相关行为的意见（征求意见稿）》

的起草说明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廉政建设要求，净化资本市场生

态环境，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我会起草了《关于进一步

规范证券公司在投资银行类业务中聘请第三方机构等相关行为

的意见（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对证券公司在投资

银行类业务中聘请第三方机构和个人的行为进行规范。此外，基

金子公司开展的资产证券化业务，相关要求参照本意见执行。现

说明如下：

一、背景情况

证券公司在开展投资银行类业务的过程中，为获取专业服务

或其他目的而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各类第三方机构或个人的行

为，在实践中一直存在，其表现形式复杂多样，部分形式容易滋

生利益输送、商业贿赂等问题。

我会始终高度重视证券行业廉政风险防控工作。《证券法》

和《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

顾问业务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等具体业

务规则对证券公司投资银行类业务不正当竞争做出了明确禁止

性规定。但现行规定较为原则，且对各类投资银行类业务的要求

较为分散，缺乏针对聘请第三方机构等行为的全面、细化规定。

近年来，随着直接融资规模的扩大，投资银行类业务快速发展，



部分证券公司的相关聘请行为不断增多，利益输送等潜在风险随

之增加，为行业的规范、健康发展埋下了隐患。

因此，通过制定《意见》统一行业认识、明确相关要求、加

强实践指导，既是现阶段投资银行类业务规范发展的客观要求，

也是加强行业廉政风险防控的必须之举。

二、主要工作思路

《意见》是针对证券公司在开展投资银行类业务过程中聘请

第三方机构和个人行为制定的专项规则，通过督促证券公司完善

管控机制、明确信息披露要求等方式，切实防范廉政风险。《意

见》主要遵循以下思路：

（一）分类施策、明确导向

证券公司在投资银行类业务中聘请第三方机构或个人，有些

是对履职能力的必要补充，有些则容易滋生各类风险。对此，《意

见》一方面重申禁止各种形式的利益输送、商业贿赂等行为，另

一方面允许聘请特定第三方专业机构提供必要的专业服务。同

时，为了防止部分证券公司忽视本职工作、滥用外部机构，《意

见》强调证券公司依法应当承担的责任不因聘请第三方机构而减

轻、免除。

（二）多措并举、力求实效

一是督促证券公司强化内部管控。机构是风险管理的第一责

任人和主体责任人。证券公司要增加自我约束的意识和能力，建

全对相关聘请行为的管控制度和机制，从源头上防控利益输送等

违法行为的发生。



二是明确信息披露要求。对相关聘请行为，围绕机构类型、

服务内容和费用标准等关键要素，明确对证券公司的信息披露要

求，提高透明度，扩大社会监督，遏制违规行为。

三是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加大处罚力度。《意见》颁布实施

后，我会将在投资银行类项目审核过程中，加大对相关信息披露

内容的审核力度，同时通过现场检查等方式，强化事后监管。对

于审核和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予以严肃处理。

三、主要内容

《意见》共 8条，主要内容是：

（一）作为基本原则，明确提出禁止证券公司通过各种形式

进行利益输送、商业贿赂等行为。

（二）从公司机制建设方面提出总体要求，要求证券公司落

实主体责任，强化管控力度，确保聘请第三方机构和个人等行为

合法合规。

（三）明确证券公司的信息披露要求。在统一强制披露的基

础上，根据实践中不同类型机构的风险程度差异，对具体披露内

容作出了差异安排。

一是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专业

机构提供必要专业服务的，可以简易披露，即仅披露机构的基本

情况、资质资格和具体服务内容。同时，《意见》对该类情形进

行了严格限制：一是限定为执业过程中，即排除了承揽环节。二

是限定提供专业服务，即排除了其他违规风险较高的行为。三是

强调证券公司依法应当承担的责任不因聘请第三方机构而减轻



或免除。

二是对其他类型的聘请行为，必须详细披露，即除机构的基

本情况、资质资格和具体服务内容外，还应披露聘请的必要性，

第三方机构或个人的实际控制人（如有），聘请第三方机构或个

人的定价方式、实际支付费用和支付方式。

三是对于不存在各类聘请行为的，证券公司应对此出具承诺

函。

（四）明确证券公司对其投资银行类项目服务对象的核查要

求。《意见》要求证券公司核查其服务对象在律师事务所、会计

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评级机构等投资银行类项目依法需聘

请的证券服务机构之外，是否存在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其他第三

方机构或个人的行为，及相关聘请行为是否合法合规，并就上述

核查事项发表明确意见。


